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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市发改价格〔2021〕7 号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做好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 

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开发区发改部门，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本级各

执收单位： 

按照《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市场价格监管信息

系统数据更新维护工作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0〕5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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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委定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报内容 

（一）市本级各执收单位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 1》（附件 1）、《2020 年度收

费情况报告表 2》（附件 2）、《2020 年度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报告

表》（附件 3）。 

2．收费单位 2020 年度收费情况自我评估报告。内容应包括：

本年度执行收费政策情况；本年度收支情况与上年度比较、分析；

资金使用情况和收支结余情况；中央和我省关于取消、免征和降

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落实情况和减免金额；对收费管理的意见

和建议等。 

3.收费公示情况。 

4.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各区县、开发区发改部门及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分析报告 

各区县、开发区发改部门及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在汇

总、分析本辖区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基础上，认真撰写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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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分析报告，并上报市发改委。行政事业性

收费情况分析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与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相关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收费总额及其变化情况、原因分析；支

出总额及其变化情况、原因分析；中央和我省关于取消、免征和

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落实情况和减免金额；对加强行政事业

性收费统计、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 

二、时间安排 

2021 年 3 月 26 日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 

三、工作要求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的一项重要

措施，各级各类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各区县、开发区

发改部门、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本级各执收单位，要通

过收费统计工作及时发现并纠正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存在的问

题，扎实做好统计分析工作，做到“三个落实”（制度落实、工作

落实、责任落实）和“三个百分百”（统计率百分之百、准确率百

分之百、分析报告率百分之百），确保报送数据的全面、准确。

各区县、开发区的收费统计工作完成情况将纳入优化营商环境考

评体系进行考评。 

（二）各区县、开发区发改部门、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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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本级各执收单位要针对 2020 年以来的价格政策法规、收费

标准变动情况，认真梳理本辖区执收单位，不断完善执收单位信

息数据库，及时更新收费信息，进一步熟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新版“市

场价格监管系统”的操作和维护，确保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

统计工作圆满完成。 

（三）各区县、开发区发改部门、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要及时汇总本辖区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按要求及时

将相关信息录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价格监管系统”，并对收费

情况进行提炼和客观分析，向市发改委报送本级 2020 年度行政

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分析报告。 

（四）各相关单位要按财务流程要求，严格把关，确保统计

信息客观准确；建立健全收费台账制度；按要求认真详细填写收

费统计报告表（详见附件），收费标准、批准机关及文号等不得

简写；相关报表及收费情况自我评估报告要加盖公章，报送市发

改委。 

（五）报表电子版请填报单位自行从西安市发改委门户网站

下载。 

 

附件：1．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一） 

      2．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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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 年度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报告表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25 日 

（联系人： 张学辉   电话：86788879   传真：

86788881）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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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价格〔2021〕7 号附件 1 

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一）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万元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应收标准 实收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收费金额 支出金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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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价格〔2021〕7 号附件 2 

 

2020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二） 

单位名称（盖章）： 

基本情况 

单 

位 

性 

质 

 

□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全额拨款  ○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 

□社会团体 

□其他单位 
 

单位

人数 
总人数      。其中，在编       ，聘用人数      。 

收费情况 

收 

费 

总 

体 

情 

况 

 

1.全年收费总额：          万元 

2.收费项目性质：□行政性收费   □事业性收费 

□其他收费 

3.收费对象：    □涉企收费     □涉农收费 

□其他收费 

4.票据使用：    □财政票据     数量       

□税务票据     数量       

□其他票据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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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费 

执 

行 

情 

况 

 

5.上年度是否参加评估：□有   □无 

6.上年度评估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 

                                                     

                                                     

7.年度收费项目增加、取消或免征以及标准降低或提高情况： 

□增加项目： 

标准：                                             

收 

费 

执 

行 

情 

况 

 

全年涉及份额：              万元 

  文件依据： 

□取消项目名称：                                      

  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免征项目名称： 

  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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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标准项目名称：                                  

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提高标准项目名称：                                  

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8.收费公示：□有   □无 

9.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有   □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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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价格〔2021〕7 号附件 3 

2020 年度财政票据使用情况报告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地址  

项目 内               容 情况报告 

1、是否按规定领取《领购证》；购领票据单位撤销、改组、合并或非税收入项

目已取消后，是否及时办理了《领购证》的变更或注销手续。 
 

2、是否建立健全票据的购领、发放、使用、保管、缴销、审核等制度并确定

专人负责和建立台账。 
 

（一）是否建立健全了票

据管理制度，按规定办理

票据的购领、核销手续并

建立票据台账 
3、是否按规定及时购领、核销票据；对财政供应的票据是否本着节约的原则

合理使用票据，未造成浪费；没有违规发放、销毁票据的行为。 
 

1、是否按规定保管票据，是否因保管不善造成票据毁损、灭失；发现票据或

《领购证》毁损、灭失，是否及时查明原因，登报声明作废并向非税收入管理

机构报告。 

 

2、已使用的票据存根或因政策变更等原因作废的票据，是否按规定妥善保管，

保存期满按规定进行销毁。 
 

（二）是否按规定保管票

据和《领购证》 

3、集中汇缴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 一联是否按规定妥善保管。  

（三）是否按规定使用票

据 
1、是否按规定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有无转让、出售、代开票据的

行为；有无私自印制、伪造、买卖票据或使用非法票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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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按票据规定用途填开；有无相互混用或串用票据。  

3、是否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取款项，有无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

准的行为。 
 

4、是否按规定填开票据，填开票据内容是否完整、真实、规范，印章是否齐

全，有无涂改、挖补、撕毁等现象。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情况报告”栏；与实际使用情况对照，如符合请填写“情况符合”，如不符合请填写与实际不符合的具体问题和情况。


